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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标准地名词典》总

体设计书的要求，本词典的采

词，由八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 政区、居民点、城镇交通

第二部分 自然地理实体

第三部分 交通运输设施

第四部分 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

第五部分 名胜古迹和纪念地

第六部分 农业和水利设施

第七部分 工矿企业

第八部分 服务业



全书将采词20万条，3000万字。

第一部分已采词 12.6万条，

估计第 2-8 部分采词 8万条

左右。



（一）采词规则



第 2-8 部分的采词规则，是根据

《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

（GB/T18521-2001）和《第二次全

国地名普查工作规程》中第八条地理

实体的相关信息，同时考虑到词典的

性质、特点、容量和实用性，来决定

采词的性质与分类。



1. 第二部分自然地理实体中采

词分为三个大类:

陆地地形类地名、水系类地

名、海域类地名。



我国陆地面积辽阔，达 960 万
平方千米，地形类型多样。结合词
典的要求，陆地地形类地名分为14
个中类：平原、盆地、谷地、高原
、山地、丘陵、山峰、山口、关隘
、沼泽、沙漠、戈壁、沙地、洞穴
。中类下面不再分小类。



我国河流众多，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千
米以上的有5万余条，大多分布在东中部地
区。结合词典的要求，水系类地名分为9个
中类：河流、峡谷、三角洲、湖泊、陆地
岛屿、洲滩、冰川、瀑布、泉。其中，河
流、湖泊、陆地岛屿 3个中类各包括 2个小
类。（河流——外流河、内陆河，湖泊—
—淡水湖、咸水湖，陆地岛屿——河岛、
湖岛）



我国的领海面积也很大，大陆东

南部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海

岸线总长达 3.2 万多千米。结合词典

的要求，海域类地名分为 6 个中类，

即：海、海湾、海峡、海洋岛屿、半

岛、岬角。中类下面不再分小类。



特别提示：考虑到本词典自然

地理实体地名的采词要求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基本一致，

故各省份编写组可以《地名大词典》

已有同类词条为基础，进行本词典

的采词工作。



2.  第三部分交通运输设施中采词

不另设大类，“交通运输设施”

即为大类，下分 11个中类，即：

铁路、公路、车站、桥梁、隧道、

港口、码头、船闸、渡口、灯塔、

航空港。



其中，铁路、公路、车站、桥梁和

港口、码头又包括几个小类。（铁路—

—高铁、国有铁路、地方铁路，公路—

—国道、高速、省道，车站——铁路、

长途汽车，桥梁——公路桥、铁路桥、

公铁两用桥，港口——海港、河港，码

头——海运、河运）



3.  在第四部分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中

采词时不另设大类，“科教文卫体

等事业单位”即为大类，下分 6个中

类，即：科研单位、教育单位、文化

设施、医疗设施、体育设施、城市大

型建筑和优秀近现代建筑。



其中，科研单位、教育单位又包

括几个小类。（科研单位——国家级

、省级，教育单位——高校、专科、

中小学）



4. 在第五部分名胜古迹和纪念地中采

词时不另设大类，“名胜古迹和纪

念地”即为大类，下分5个中类，

即：纪念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风景名胜区、重要景点和一般名胜

古迹、自然保护区。在每个中类下

面都包括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小类。



5.  在第六部分农业和水利设施中

采词时不另设大类，“农业和水

利设施”即为大类，下分7个中

类，即：农场、牧场、林场、渔

场、水利枢纽、水库与灌区、渠

道和堤防（海塘）。中类下面不

再分小类。



6.  在第七部分工矿企业中采词

时不另设大类，“工矿企业”

即为大类，下分 3个中类，即

采矿业、电站（厂）、加工

工业。



采矿业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

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

5 个小类。

电站（厂）包括水电、火电、

风电、核电 4个小类。



加工工业包括冶金（黑色冶金和有色冶

金）、化工（酸碱、化肥、医药、化纤、橡

胶、塑料、石油加工）、机械制造（重型、

日用、交通、电器电子、仪器仪表）、建材

（水泥、玻璃）、纺织印染（棉、麻、丝、

毛）、食品（食品、饮料）、轻工（缝纫、

皮革、造纸、日用品、工艺美术、陶瓷、钟

表、自行车）7个小类。



7.  在第八部分服务业中采词时

不另设大类，“服务业”即

为大类，下分5个中类，即：

商场、市场、宾馆、信息产

业、其他新兴服务业。中类

下面暂不分小类。



第 2-8 部分词条分类表：



21陆地

A平原 B盆地 C谷地 D高原

E山地 F丘陵 G山峰 H山口

I关隘 J沼泽 K沙漠 L戈壁

M沙地 N洞穴



22水系

A河流（a外流河、b内陆河）

B峡谷 C三角洲

D湖泊（a淡水湖、b咸水湖）

E陆地岛屿（a河岛、b湖岛）

F洲、滩 G冰川 H瀑布 I泉



23海域

A海 B海湾 C海峡

D海洋岛屿 E半岛 F岬角



30 交通运输设施
A铁路（a高铁、b国有铁路、c地方铁路）

B公路（a高速、b国道、c省道）

C车站（a铁路、b长途汽车）

D桥梁（a公路桥、b铁路桥、c公铁两用桥）

E隧道

F港口（a海港、b河港）

G码头（a海运、b河运）

H船闸 I渡口 J灯塔 K航空港



40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

A 科研单位（a国家级、b省级）

B 教育单位（a高校、b专科、c中小学）

C 文化设施

D 医疗设施

E 体育设施

F 城市大型建筑和优秀近现代建筑



50名胜古迹和纪念地

A纪念地（a国家级、b省级）

B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国家级、b 省级）

C风景名胜区（a国家级、b省级）

D重要景点和一般名胜古迹（a国家级、b省级）

E自然保护区（a国家级、b省级）



60农业和水利设施

A农场 B牧场 C林场 D渔场

E水利枢纽 F水库、灌区

G渠道、堤防（海塘）



70工矿企业

A采矿业（a煤炭、b石油、天然气、

c黑色金属、d有色金属、

e非金属）

B电站（厂）（a水电、b火电、c风

电、d核电）



C 加工工业（a 冶金：黑色冶金和有色冶金， b 化

工：酸碱、化肥、医药、化纤、橡胶、塑

料、石油加工，c  机械制造：重型、日用

、交通、电器电子、仪器仪表，d  建材：

水泥、玻璃，e  纺织印染：棉、麻、丝、

毛，f 食品：食品、饮料；g 轻工：缝纫、

皮革、造纸、日用品、工艺美术、陶瓷、

钟表、自行车）



80服务业

A商场 B市场 C宾馆

D信息产业

E其他新兴服务业



采词时必须注意的地方：

必须按国典要求采词



第二部分：

●山峰只采收主峰和名峰。

●洞穴只采收那些尚未开发的。

凡已成为风景名胜点的洞穴，

均在名胜古迹部分采收。



●河流采收长度在50千米及以上的，湖

泊采收面积在5平方千米及以上的。

●冰川只采收已被命名的大型冰川名。

●瀑布、泉只采收那些尚未开发的。凡

已成为风景名胜点的瀑布、泉，均在

名胜古迹部分采收。



●岛、礁、沙、滩，可根据下列条件之

一采收：①已建立乡级政权，②常年

有人居住并有经济活动，③为渔民从

事生产的基地或避风锚泊地，④在航

道两侧，⑤建有航标设施，⑥有名胜

古迹或其他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



●凡位于与国外有争议的海域或位
于内海与公海相交海域的岛屿名
，应力求多收，南海海域的岛屿
名全收。岛屿的标准地名应为国
家正式公布的名称。



第三部分：

●城镇交通运输类地名已列入本

词典的第一部分，此处不重复

采收。

●内河航道和海运航线、民用航

空线、管道类地名，一律不采

收。



●凡公开运营的国有铁路（含高铁、干

线 、支线和专用线）和地方铁路全部

采收，词目名称写作“XX线”。火车

站只采收特等站、一等站、二等站。

高铁站全部采收。凡第一部分中作

“见条”处理的铁路车站，一律采收。



●公路采收高速公路（词目名称写作“×

×高速公路”）、国家干线公路（用编

号表示，如“101国道”）和主要省道。

长途汽车站只采收一级车站。凡第一部

分中作“见条”处理的长途汽车站，一

律采收。



●采收主桥桥身长度（不包括引桥）

在200米以上的桥梁及其他有特色

的桥梁（如赵州桥，桥身长度不足

200米）。采收长度在1000米以上

的隧道及其他有特色的隧道（长度

不足1000米）。



●年吞吐量在20万吨以上的内河港口和沿

海港口全部采收。码头、船闸只采收大

型的、特别重要的。渡口只采收正在使

用的重要渡口。已废弃的渡口，除少数

有地名意义的以外，均不采收。灯塔只

采收供海运导航用的大型灯塔。

●采收全部民用航空港。



第四部分：

●科研单位只采收国家级和重要的

省级科研单位。具有特殊性质的

省以下科研单位可适当选收，但

要从严掌握。



●采收国家教委直属的高等院校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属的主要

高等院校；以及有特色的、知名

度较高的中等专业学校和中小学。



●采收大型的或有特色的图书馆、博

物馆、展览馆、科技馆、文化宫

、少年宫、剧场、城市公园、游

乐场等文化设施。

●采收三级或有特色的医院、疗养院。



●采收大型的体育场（馆）。

●采收知名度高、有地名意义和重

要社会意义的城市大型建筑，如

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列入国家或

省级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的

建筑，全部采收。



第五部分：

●纪念地包括人物纪念地、事件

纪念地、宗教纪念地（含陵园、

纪念馆、旧址、故居），采收

省级及以上级别的词条。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采收经过正式批

准的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

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不采收墓、碑、塔、亭、楼、殿、

阁、门、阙等孤立建筑。解放区和

革命根据地不采收。



●风景名胜区采收经过正式批准的

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其中的

重要景点可单独选收。

●一般名胜古迹可酌情采收。



●自然保护区采收经过正式批准的

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包括森

林公园、国家公园、湿地等。



第六部分：

●采收大型农场、牧场、林场、渔场。

●采收大、中型水利枢纽。

●采收库容 1 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

6.5 平方千米以上的灌区，干线渠道，

大型堤防（海塘）。单独的闸、坝、

排灌站等设施不采收。



第七部分：
●只采收各工业部门中的具有地名意义

的特大型和大型企业。有的省市大型

企业太多，可选收其中重要者。在国

内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的明星企业，

虽达不到大型企业标准，亦可酌情采

收，但要从严掌握。

●只采收电站、电厂，不采收变电所和

输电线路。



第八部分：
●采收具有地名意义的大型商场、市场，三

星级以上宾馆、饭店（含未参评、但具有

同等水平的著名宾馆、饭店）名。有的城

市三星级以上宾馆、饭店太多，可选收四

星级或五星级及以上。

●采收具有地名意义的大型的、知名的信息

产业及其他新兴服务业企业名。



（二）词条排序规则



第二至第八部分词条排序总规则：

大类代码：21、22、23、30、40、50、60、

70、80

（注：21、22、23 均属自然地理实体部分）

中类代码：以英文大写字母为序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小类代码：以英文小写字母为序

a b c d e f g



排序方法：

首先，按大类排序。

其次，对每个大类内部的中类、小类词条，按

照采词规则中的次序排列。

第三，对处在同一中类或同一小类中的词条，

先排跨省份条目，再按所在政区行政区划

代码的先后顺序排列同一省份条目。

第四，每个大类内部之中类、小类的分类标题，

均需在词目表中标明。



词条序号举例：

21-A 001     即：陆地-平原 001

22-A-a 001  即：水系-河流-外流河001

23-C  001     即：海域-海峡 001



30-A-a 001  即：交通运输设施-铁路-高铁 001

40-A-a 001  即：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科研单

位-国家级 001

50-A-a 001  即：名胜古迹和纪念地-纪念地-国

家级 001

60-A 001      即：农业和水利设施-农场 001

70-A-a 001  即：工矿企业-采矿业-煤炭001

80-A  001     即：服务业-商场 001



（三）释文规则



2-8 部分中的每一类词条，都

有如何撰文的要求，包括内容，叙

述顺序和控制字数，要按此要求去

写。



第二部分

自然地理实体各类词条



1．平原（走廊）、盆地、谷地、高

原条

内容包括：位置（大的实体要写明四邻），

面积，名称含义、由来（明显以地理位置

命名的可不写），一般海拔，自然概况

（包括水文、气候、土壤、植被），社会

文化特点，资源与开发状况（含土特产品

），交通状况。字数 150—400字。



2．山地、丘陵条
内容包括：位置，范围，走向，名称含

义、由来，一般海拔，最高海拔，主峰，

重要名胜古迹，自然概况（包括水文、

气候、土壤、植被），资源（包括野生

动植物）与特产，交通状况。字数 200

—300字。



3．山峰（包括主峰与名峰）条

内容包括：所属，位置，名称含

义、由来，海拔，自然特点，交

通状况。字数 100—200字。



4．山口、关隘条

内容包括：位置，名称含义、由来

，海拔，规模或范围，有无建筑物

，所处自然环境，作用，交通状况

。字数 100—150 字。



5．沼泽条

内容包括：位置，名称含义、由来，

面积（指正常水位时），平均深度，

自然概况（包括水文、气候、植被）

，经济意义（如候鸟栖息地、旅游

、调节江河水量等），交通状况。

字数 150—250字。



6．沙漠、戈壁、沙地条

内容包括：位置（大的实体要写明

四邻），面积，名称含义、由来，

自然概况（包括水文、气候、土壤

、植被），资源与开发状况（含土

特产品），交通状况。字数 150—

250字。



7．洞穴条

内容包括：性质（如石灰岩洞穴）

，位置，名称含义、由来，规模

与特点，近期有无开发条件，交

通状况。字数 100—150字。



8．河流条
内容包括：性质（外流河或内陆河、或××河支流、

或人工水道），位置，名称含义、由来，源地，流

经地区，终点（或直接入海、或注入干流、或注入

湖泊、或逐渐消亡等），长度，宽度，流域面积、

流量、河流特点（如泥沙、峡谷等）、沿线社会文

化状况，经济价值（如通航情况，包括起止点、里

程、船舶吨位、航道自然特点（水深、宽度）、通

航期；灌溉，养殖等），分段情况（指大河），主

要支流。字数 250—350字，大河可超过 500字。



9．峡谷条

内容包括：位置，名称含义、由来，长度，

宽度，相对高差，河床落差，平均流量，峡

谷特点，交通状况。字数 100—150字。



10．三角洲条

内容包括：位置，面积，名称含义、由来，

开发历史，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自然概

况（包括水文、气候、土壤、植被），交

通状况。字数 150—250字。



11．湖泊条

内容包括：性质（外流湖或内陆湖，淡水

湖或咸水湖；从成因看属何种湖泊，如火

山口湖、堰塞湖、牛轭湖等），位置，名

称含义、由来，面积（指正常水位时），

平均深度，最大深度，蓄水量，集水面积，

经济意义（如航运、灌溉、养殖、旅游、

调节江河水量等）。字数 200—300字。



12．河岛、湖岛、洲、滩条

内容包括：位置，面积，名称含义、由来，

自然概况（包括水文、气候、土壤、植被），

社会文化特点，资源与开发状况（含土特

产品），交通状况。字数 100—200字。



13．冰川条

内容包括：性质（大陆性冰川或海洋性冰

川），位置，名称含义、由来（明显以地

理位置命名的可不写），长度，宽度，海

拔，特点，有无经济价值，交通状况。字

数 100字左右。



14．瀑布、泉条

内容包括：性质（如温泉、药泉等），位

置，名称含义、由来，规模与特点，近期

有无开发条件，交通状况。字数 100—150

字。



15．海条

内容包括：位置，名称含义、由来（明显以

地理位置命名的可不写），面积（或长度、

宽度），平均深度，自然特点（如冬季是否

结冰），战略地位或经济意义（如航运、资

源开采、捕捞养殖等）。字数 150—250字。



16．海湾条

内容包括：位置，名称含义、由来（明显以

地理位置命名的可不写），面积（或长度、

宽度），平均深度，自然特点（如冬季是否

结冰），战略地位或经济意义（如航运、资

源开采、捕捞养殖等）。字数 100—200字。



17．海峡条

内容包括：位置，归属（属××海域），走

向，起止点，面积（或长度、宽度）深度，

名称含义、由来，自然特点（如海流、海浪

、潮汐等），资源特点，通航情况，战略地

位或意义（如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等）

。字数 100—500字。



18．海洋岛屿条

内容包括：性质（大陆岛或火山岛、珊瑚岛、

沉积岛等），行政归属，经纬度，位置，面

积，名称含义、由来，自然特点（地貌、水

文、气候、土壤、植被），社会文化特点，

资源与开发状况，交通状况。字数 100—250

字。



19．半岛条

内容包括：位置，范围、面积，名称含义、

由来（明显以地理位置命名的可不写），自

然特点（指地貌、水文、气候、土壤、植被

），社会文化特点，资源与开发状况，交通

状况。字数 200—300字。



20．岬角条

内容包括：位置，行政归属，名称含义、

由来，海拔，有无建筑物，特点。字数

100—150字。



特别提示：考虑到本词典自然地理

实体地名的释文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名大词典》基本一致，故各省份编

写组可以《地名大词典》已有同类词条

为基础，进行本词典的释文编写工作。



第三部分

交通运输设施各类词条



1．铁路条
内容包括：性质（要写明是否高铁、国有铁路或地方

铁路、支线或专用线），起止点（线路很长的铁路应

写途经主要大站），里程（指营运里程，跨省铁路均

应写出本省内的里程），与其它铁路衔接情况（在

××站与××铁路相交或相接），修建历史（包括开

工年月、建成年月、分段修建和复线修建历史），线

路状况（指单线、复线，电气化程度等；干线铁路应

写出沿线有无大型桥梁、隧道、经过何种特殊地貌）

，地位和作用。字数 150—250字。



2．公路条

内容包括：性质（要写明高速、国道或省道）

，起止点（线路很长的公路应写途径主要城

镇），里程（跨省公路应写出本省内的里程）

，修建历史（包括开工年月、建成年月、分

段修建历史），线路状况（指公路的等级、

路面状况和路面宽度；干线公路应写沿线有

无大型桥梁、隧道、经过何种特殊地貌），

（除起止点）与其它主要公路衔接情况，地位

和作用。字数 150—250字。



3．车站条

内容包括：性质（铁路或长途汽车站，级别

），位置，建站历史，名称由来（明显以地

理位置命名的可不写），规模（包括车站主

要建筑，铁路站台、到发线的数量和日接发

车量，长途汽车日班车量），地位和作用。

字数 100—200字。



4．桥梁条

内容包括：位置，长度（包括主桥、引桥长

度，两用桥包括铁路桥、公路桥长度），建

筑历史，名称由来（明显以地理位置命名的

可不写），结构特点（指建筑结构类型及跨

度、孔数），地位和作用。字数 100—150字。



5．隧道条

内容包括：位置，长度、高度、宽度，建筑

历史，名称由来（明显以地理位置命名的可

不写），建筑结构类型，地位和作用。字数

100—150字。



6．港口条
内容包括：性质（海港或河港，是否为专用港

口），位置（所在省市、所在河流或海域），

建设历史，规模（主要设施、港区范围、生产

用泊位数），地位和作用。字数 150—200字。



7．码头条

内容包括：位置（所在省市、所在河流），

类型，建设历史，规模，地位和作用，交

通状况。字数 100—150字。



8．船闸条

内容包括：位置（所在省市、所在河流），

建设历史，规模，地位和作用，交通状况。

字数 100—150字。



9．渡口条

内容包括：位置，类型（客渡或车客合渡）

，渡程长，设立时间，作用，交通状况。

字数 100—150字。



10．灯塔条

内容包括：位置（所在海域及岛屿），设

立时间，高度，作用。字数 100字左右。



11．航空港条

内容包括：位置（包括距城区某部的距离），

修建历史，规模（包括机场等级，航站楼建

筑面积、建筑特点，旅客吞吐量），国内、

国际（地区）航线数（或通航城市数）。字

数 150—200字。



第四部分

科教文卫体等事业单位

各类词条



科研单位、教育单位、文化设施、医疗

设施、体育设施、城市大型建筑和优秀

近现代建筑条

内容包括：性质（如：国家重点×××、三

级或专科医院、大型×××等），位置，地

名含义，建设历史，规模与特点，社会与经

济意义，交通状况。字数 150—300字。



第五部分

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各类词条



1．纪念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条

内容包括：位置，名称由来（对历史人物要进

行准确的综合评价，不过多介绍个人历史；对

历史事件着重介绍性质，不过多介绍事件过程

），建设历史，特点与社会意义，批准保护年

月和级别，交通状况。字数 150—250字。



2．风景名胜区

内容包括：位置，范围，面积，名称由来，批

准设立年月和级别，按平面布局简述各景区特

点，社会意义，交通。字数 300—600字。



3．重要景点和一般名胜古迹条

内容包括：位置，名称由来，景点特点与社

会意义，批准保护年月和级别，交通状况。

字数 150—250字。



4．自然保护区条

内容包括：位置，范围，面积，名称由来，所

处自然环境（着重写与保护对象有关的地形、

气候、水文、植被），批准设立年月和级别（

国家或省级），主要保护对象，科研价值和经

济意义，交通状况。字数 300—500字。



第六部分

农业和水利设施各类词条



1．农场、牧场、林场、渔场条

内容包括：归属，位置，面积，名称由来，

建设历史，规模与特点，地位和作用，交

通状况。字数 150—200字。



2．水利枢纽、水库、灌区条

内容包括：位置，名称由来，建设历史，

规模与特点，作用，交通状况。字数 150

—200字。



3．渠道、堤防（海塘）条

内容包括：位置，起止点，建设历史，长度

与特点，作用，交通状况。字数 150—200字。



第七部分

工矿企业各类词条



1．采矿业、电站（厂）条

内容包括：性质（特大型、大型或明星企

业），位置，地名含义，建设历史，规模

（主要是占地面积、生产能力和主要产品）

与特点，地位和作用，交通状况。字数

150—250字。



2．加工工业条

内容包括：性质（特大型、大型或明星企业）

，位置，地名含义，建设历史，规模（主要

是占地面积、生产能力和主要产品）与特点，

地位和作用，交通状况。字数 150—250字。



第八部分

服务业各类词条



1．商场、市场、宾馆（饭店）条

内容包括：性质（民营，大型；国营不表

述），位置，地名含义，建设历史，规模

与特点，地位和作用，交通状况。字数

150 —250字。



2．信息产业及其他新兴服务业条

内容包括：性质（民营，大型；国营不表

述），位置，地名含义，建设历史，规模

与特点，地位和作用，交通状况。字数

150—250字。



这次会后，有条件的省可以先组织学

习编纂细则，然后再开展 2-8部分的采词

和排序工作，在制定词目表，报编辑部同

意后再编写释文。

有问题随时与编辑部联系。

这一切工作，一定不要影响第一部分

稿件的编写和修改工作。



完
2018年4月25日


